
证券代码：600568        证券简称：ST中珠       公告编号：2023-113号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协议转让股份增加，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协议转让前，受让方郑子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出让方萧妃英先生持

有公司 164,555,40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26%；出让方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 142,266,54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14%。 

 若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受让方郑子贤女士将持有公司 100,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出让方萧妃英先生持有公司 100,000,1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5.02%；出让方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6,821,844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5.36%。 

 经核查，郑子贤女士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5%以上股东的

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董监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2023 年 11月 29 日，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医疗”或“公

司”）收到股东萧妃英先生、股东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鹰资本”）

的函告以及郑子贤女士送达的《权益变动告知函》、《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萧妃英先生与云鹰资本（以下合称“出让方”）于 2023 年 11月 29

日与郑子贤女士（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关于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出让方以协议转让方

式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100,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以每股 1.90元



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转让价款总计为人民币 190,000,000元。 

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前，受让方郑子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出让方萧

妃英先生持有公司 164,555,40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26%；出让方广州云鹰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42,266,54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14%。若本次协议

转让完成，受让方郑子贤女士将持有公司 100,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

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情况如下：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持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郑子贤 0 0 郑子贤 100,000,000 5.02% 

萧妃英 164,555,403 8.26% 萧妃英 100,000,100 5.02% 

广州云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142,266,541 7.14% 

广州云鹰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106,821,844 5.36% 

合计 306,821,944 15.40% 合计 306,821,944 15.40% 

二、本次权益变动之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受让方 

姓名 郑子贤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40************020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香华路 63号**栋**单元**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无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一：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出让方二：萧妃英 



受让方：郑子贤 

经友好协商，出让方同意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及方式，将其持有的标的股份转

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及方式受让标的股份。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双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三条 股份转让 

1、出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中珠医疗计 100,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中

珠医疗总股本的 5.02%)，转让给受让方。具体转让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股） 

1 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5,444,697 

2 萧妃英 64,555,303 

2、本次股份转让后，受让方持有中珠医疗计 100,000,000股股票(占中珠医疗

总股本的 5.02%)。自股份过户日起，双方作为中珠医疗（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东，

根据各自的持有比例按照中珠医疗（上市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享有和承

担股东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条 双方一致同意受让方以协议出让方式受让标的股份。 

第五条 股份转让价款与支付方式 

1、经出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本次股份转让单价为 1.9元/股。本次股份转

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 

2、受让方应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形式支付各个出让方相

对应股份的转让价款至出让方分别指定账户。 

第六条 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协议转让确认意见书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至少 30%的全部股份转让总价款。收到前述

款项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共同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非

交易过户登记手续且于 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非因出让方原因未能办理的除外)，

并督促上市公司及时公告上述事项，办理完毕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

方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总价款的剩余款项。 

第七条 双方均有义务及时、完整、准确的提交办理标的股份过户所需的全部文

件。 



第八条 标的股份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受让方将成为标的股份的所有权人并记

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第十八条 本协议的订立、履行、解释、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双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如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应将争议提交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裁决。 

第二十四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五条 非经协商一致或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任何一方不

得擅自变更、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双方以书面形式作

出。 

第二十六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协议一方或双方可书面通知对方解除本协议： 

(1)因不可抗力或法律变动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 

(2)一方重大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 

(3)因任何一方违约以外的原因，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不予出具确认

意见书，或者登记结算公司不予办理本次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的，任何一方可

解除本协议。 

(4)出现本协议约定的其他解除情形(如有)。 

第二十七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本协议项下义务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 

(2)本协议解除或双方签订股份转让终止协议。 

第二十八条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条件被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其他机构裁定为在任

何情形不在任何地域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应影响本协议的其他条款或条件的有效性

和可执行性，也不应影响上述有争议的条款或其他机构的最终裁决确认任何条款或

条件为无效或不可抗行，双方同意缩小条款或条件的范围、期限、地域或适用性，

删除特定的词语，或以与被确认为无效或不可执行的条款或条件的意义最接近的条

款或条件来替代。 

第二十九条 任何一方对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利的放弃只有在书面写成并由该方签

署时才有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行使或延迟



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一项权利不应被视作放弃这项权利；任何单独部分地行使一项权

利，亦不应排队将来另外行使这项权利。 

第三十条 本协议双方不得在未经他方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形下转让本协议或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利益或义务。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前，受让方郑子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出让方萧妃英先生持

有公司 164,555,403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8.26%；出让方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公司 142,266,54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14%。 

2、若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受让方郑子贤女士将持有公司 100,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2%；出让方萧妃英先生持有公司 100,000,100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 5.02%；出让方广州云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06,821,844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36%。 

3、经核查，郑子贤女士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5%以上股东

的关联方或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董监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4、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并督促相关方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